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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範圍 
被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確定，必須且經

住院治療時，本公司依照本附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 

住院醫療日額 

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確定必須且經住院治

療時，本公司自被保險人住院治療之日起，按被保險人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

「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乘以實際住院醫療日數（含出院及入院當日）給付「住

院醫療日額保險金」，若住院天數超過六十天以上者，超過的天數加倍給付；

但每次住院給付日數最長以約定日數為限。 

加護病房 

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確定，必須住進加護

病房治療時，本公司除按第十七條之規定辦理外，另按其實際居住加護病房日

數乘以被保險人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的二倍計算所

得之金額，給付「加護病房保險金」；但每次住院給付日數最長以十五日為限。 

出院後療養 

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確定必須且經住院治

療出院後，本公司按第十七條所給付日數乘以被保險人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

「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的二分之一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出院後療養保險

金」；但每次給付日數最長以約定日數或六十日兩者中之較小者為限。 

外科手術 

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確定為附表（手術項

目表）所指定「普通手術項目」之一且經外科手術治療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

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的十倍，給付「外科手術保險

金」。 

被保險人所接受之外科手術為附表（手術項目表）所指定「特定手術項目」之

一者，本公司按被保險人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的三

十倍，給付「外科手術保險金」。 

被保險人所接受之外科手術，若不在附表（手術項目表）所載的項目內時，本

公司將比照表內程度相當之外科手術項目之給付比例，決定給付金額。被保險

人同一次住院期間接受二次以上手術時，本公司給付各該項外科手術保險金，

但最高給付總額以被保險人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的

四十五倍為限。 

若同一次手術中於同一手術位置有二項以上部位接受手術時，本公司按各所屬

手術表等級，給付其中最高之「外科手術保險金」。 

外科手術看護 

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確定為附表（手術項

目表）所指定「普通手術項目」之一且經外科手術治療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

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的五倍，給付「外科手術看護

保險金」。被保險人所接受之外科手術為附表（手術項目表）所指定「特定手術

項目」之一者，本公司按保險人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

的十倍，給付「外科手術看護保險金」。 

本面頁內容僅供商品簡介，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商品簡介 


